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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支付管理费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盐湖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从事产品贸易业务，现拟通过青海省木里煤

业集团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里能源”）采购焦煤产品，采购总金额约 6300

万元，采购金额中含木里能源根据《木里矿区统一管理协议书》收取 1%管理费

用约 63 万元。 

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里煤业”）是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若干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0〕46 号）中规定“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以及青

海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木里煤业为开发主体，执行“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

的要求，遵守“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的“五统

一”原则，进行统一管理。由木里煤业全资子公司木里能源统一对外销售矿区内

煤炭，按照销售煤炭金额 1%收取管理费用。因公司与木里煤业存在关联关系，

此事项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此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兴富、谢康

民、吴文好董事就相关子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鹏 

注册资本：31,800 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至 2015 年 08 月 13 日）；矿产品的开发和

经营，项目投资，组织矿区勘察，开展煤炭、矿产品经营的一体化配套服务。 

2.公司名称：青海省木里煤业集团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昭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矿产品的开发和经营（不含勘探、开采）、煤炭销售、项目投资、

矿产品经营的一体化配套服务。 

（二）关联关系情况 

木里煤业是公司控股股东青海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木

里能源又是木里煤业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木里煤业 5,994,692.39  266,589.52  63,197.56  3,738.99  

2 木里能源 11,256.31  5,019.69  63,014.02  203.82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通过木里能源采购焦煤约 8.4 万吨，采购价格按照

市场单价约 750 元/吨，合计采购总金额约 6300 万元，采购金额中含木里能源根

据《木里矿区统一管理协议书》收取 1%管理费用约 63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原因 

国贸公司采购煤炭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向

关联方支付管理费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通知（国办发〔2010〕46 号）

规定，以木里煤业为开发主体统一管理，公司所支付的管理费用金额按《木里矿

区统一管理协议书》缴纳，交易定价原则遵从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公允合理



的原则，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子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业务，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交易定价原则遵从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公允

合理的原则，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关联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月 31 日 

 


